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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盾2017、2018、
2019台账

分类

依法退出类

不予销号

无需开
展初验
的，由
保护区
管理机
构报送

未达到销号条件

销号完成

生态恢复类 消除污染类 备案监管类 其他类问题

行为主体负
责生态恢复

工作

自然资源、
林草、保护
区管理机构
在职责范围
内开展生态
恢复工作

无行为主体 有行为主体

旗市区自然
资源部门会
同生态环境
分局、林业
草原部门初

验

是否退出
保护区

设置过渡
期，按依法
退出销号流

程

经有资质单
位监测

达标 未达标

是

否

旅游设施
由保护区
管理机构
初验

养殖设施由
旗市区生态
环境分局、
农牧部门初

验

其他设施由
相关部门联
合旗市区生
态环境分局

初验

建档备案

请示市林业
和草原局

保护区管理
机构自行销

号

同意后

告知市林业
和草原局、
市生态环境

局

按自然保护
区管理要求
进行整改

保护区管理
机构初验

市林业和草
原局审核同

意

分部门报送《关于申请自然保护区内存在问题（绿盾）整治验收的
报告》，报送至市直相关部门及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和草原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和草原局汇总复验情况，公示5工作日后予
以销号

整改

旗市区相关
部门初验，
有其他证明
材料的无需
经过初验，
直接申请销

号

市直相关单位按照职能职责分工会同生态环境、林草部门予以认定

认定通过

由旗市区政府
根据属地管理
职责确定整改
责任单位及整

改方式

旗市区相关单位
依据《销号方
案》开展初验工

作

开展初
验工作
的

由经营者自行
开展的工作

保护区管理机构
依据《销号方
案》承担的相关

工作

市直相关单位
依据《销号方
案》开展初验

工作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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